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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康主持召开银监会主席会议(12月31日)

文章作者：

    中国银监会网站消息，近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刘明康主持召开银监会第42次主席会议，研究加强银行业金融机

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银行业案件信息披露监管问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监管指引》。 
    会议认为，相对于一般机构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众性和外部性更高。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是各国银

行监管当局的普遍做法。现行的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不仅难以适应银行业持续监管新理念的要求，也不能满足我国银

行业改革开放特别是公司治理改革的新变化。尽快建立涵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准入审查、日常行为管理、任职

资格退出的监管新机制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对于确保高质量的合格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入市场并勤勉履职，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和

监管有效性，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起草工作启动以来，经过多次研究修改，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

监管当局的最佳监管实践，广泛征求和吸收了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法律等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较强的操作性。

会议强调，银监会各级机构要注重加强任职资格监管的合法合规性，对于那些不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要区分不同情

况，实施撤销、撤回、取消或注销任职资格等必要监管措施。要注重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的审核作用，强化其在任职资格管理方面的

职责并严格问责，协同加强任职资格管理工作。 
    在讨论《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监管指引》时，会议认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监管的内涵广泛、

时代感强，在银行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履职监管的性质、内容和具体要求都会有所不同。目前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

职监管指引》，既是促进加强日常行为监管、落实任职资格管理新办法的需要，更是确保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履职、防

范人为风险的重要举措。 
    会议强调，要按照有标准、有检查、有结果、有记录、有处罚的履职持续监管流程，进一步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

的良好标杆，建立履职诚信纪录，构建履职评价体系，完善后续监管措施，使之成为监管机构的操作办法，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履职指引。银监会各级机构要加强任职资格的持续性监管，确保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持续符合任职资

格条件，使任职资格管理成为一个完整、动态、连续的过程。要尽快建立履职监管档案，并纳入银行业监管信息系统管理，实现全国信息共

享，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重视维护和珍爱个人履职纪录，增强合规和风险意识，坚持守法合规稳健经营。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信息披露管理的问题。会议认为，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信息披露管理，对于推进透明度建

设，引导社会舆论和增进社会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遵循客观、适时、审慎、规范的原则，进一步厘定和规范银行业案件信

息披露的范围、内容以及披露主体、方式和程序，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案件信息披露管理，规范案件信息披露行为，提高案件信息披露

质量，及时、正确引导社会公众舆论，切实维护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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